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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抵退税账务处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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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抵退税存在的问题

1. 缺少一笔表达“免抵退税”抵扣的会计分录。出口货物

的进项税额认证抵扣后，如果不转出退税，实质就是记入“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的借方抵税了，也就是“免抵退

税额”抵顶了销项税额，缺少一笔表达“免抵退税”抵扣的会

计分录。《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货物实

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办法》）、会计制度、2010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税法》（以下简称

《税法》教材）均未规定要有一笔表达“免抵退税”抵扣的会计

分录。

当没有“留抵税”（有应纳税）时，《税法》教材的相关内容

“免抵退税”的会计核算对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如何处理没

有涉及。

2. 免税货物的进项税额未转出处理。出口货物实行零税

率，不仅免征本环节的增值税（另有规定除外），而且对出口

货物前面环节所含的进项税额要退税。既然出口货物免征增

值税，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其进项

税额就不得抵扣销项税额，而应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但《办

法》、会计制度均未规定，《税法》教材的相关内容“免抵退税”

的会计核算也没有涉及。

由于未转出进项税额，还给“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

税额”在账务处理上带来麻烦，《税法》教材的相关内容出口

退税的会计核算将“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记入“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贷方，让人无

法理解，不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的规定。

3.“免抵税额”的计算及账务处理没有实际意义。出口货

物的进项税额不直接转出退税，实质就是用“免抵退税额”抵

顶了销项税额（只是缺少一笔表达“免抵退税”抵扣的会计分

录），《办法》规定的“免抵税额”计算完全没有必要，《税法》教

材的相关内容“免抵退税”的会计核算对“免抵税额”的账务

处理也是多余的。正因为“免抵税额”计算及账务处理是多余

的，不知困惑了多少税务人员和财务人员。

4. 确定应退税额缺乏简练。《办法》规定“应退税额”分两

种情况进行计算，每种情况有一个计算公式，不够简练，不如

开门见山直接比较“留抵税”与“免抵退税额”大小，选择较小

者退税，简单扼要。

二、会计处理方法的改进思路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免抵退税概念的

规定，对免抵退税方法及账务处理提出改进思路。

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不仅免征本环节的增值税（另有

规定除外），而且对出口货物前面环节所含的进项税额进行

退付。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免征增

值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出口货

物（免税项目）的进项税额是要转出来的，其账务处理为：

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转出）。

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不仅本环节免税，而且前面环节

的进项税额也要退税，因此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是不能直接

转入主营业务成本的，而是要退税的。通常退税的账务处理

为：借：其他应收款———应收补贴款；贷：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为了征管方便，是不直接退税的，而是要先抵顶应纳税

额，也就是转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的借方进行

抵扣。为了与外购货物的进项税额有区别，在会计核算上应

增设“应交增值税（免抵退税额转入）”借方专栏，用于记录免

抵退税额。为了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

并不是百分百的退付，而是执行一种“超低税率”，即征税率

与退税率之差不退税。因此，就有一部分的免税货物的进项

税额是不能转入抵扣的，而是要计入主营业务成本的。

“免抵退税额”转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的

借方抵扣后，如果有借方余额，就是未抵顶完的进项税额，就

要退税，退税时直接比较“留抵税”与“免抵退税额”的大小，

选择两者中较小者退税即可。

经过上述分析，一个简便、易于理解且符合免抵退税概

念的全新的账务处理就完成了。

账务处理如下：淤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免抵退

税额转入），主营业务成本；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转出）。于如有留抵税，则进行退税：借：其他应收

款———应收补贴款；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

税）。盂收到退税：借：银行存款；贷：其他应收款———应收补

贴款。

三、改进“免抵退税”计算方法的建议

“免抵退税”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按外销收入计算

免抵退税额；另一种则是按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分摊计算免

抵退税额。

1援 按外销收入计算“免抵退税额”。淤免抵退税额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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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会计思考

赵仁龙

渊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 杭州 310015冤

一、关于工器具固定资产管理的思考

第一，按照资产谁使用谁管理的原则，确定各个部门中各

个班组使用工器具的岗位及人员，使用的是哪类工器具及其

名称，并配备相应的工具箱和钥匙；不同种类的工器具所配备

的工具箱标上不同的颜色；每一个工器具对应的工具箱和钥

匙都有一个相同的编号。这样，每一个工器具就对应着一个使

用人、一个工具箱、一把钥匙，通过颜色和编号连接起来。任何

人一看到某个工器具就知道这是哪个部门哪个班组的，是谁

使用的，工具箱钥匙在他手里，是该放哪类哪个工具箱的。

第二，进行一次全面的工器具清查，该报废的报废，该修

复的修复，对继续使用的每一件工器具的使用寿命进行一次

评估，然后交给使用人。明确规定，延长使用寿命的，每延长一

年，按该资产原年折旧额的 10%给予奖励；提前报废、丢失和

失窃的，要说明原因，是使用人责任的，由使用人全额赔偿。工

器具的修复费用，实行定额考核制，超定额的按 1颐0.5比例扣

罚，节约的按 1颐1比例奖励。将工器具固定资产（电子）卡片上

的保管人统一变更为实际使用人。

第三，制定统一的工器具使用人变更表格，规定变更手续

流程。如出现工器具使用人变更情况时，明确规定交接后由

原使用人填表，接收人确认并填上自己的名字，班组长核实

填上自己的名字后，转给本部门负责人，本部门负责人核实

正确，填上自己的名字，转给生产技术部门和财务部门，由生

产技术部门根据软件使用权限变更卡片使用人，财务部门核

实变更是否正确。不是电子化管理的，由财务部门最终变更

使用人。

第四，制定新增工器具申请表，并规定审批流程。如需新

增工器具，必须由使用人提出申请，说明新增原因，转班组长

核实填上自己的名字，转给本部门负责人，本部门负责人经过

权衡认为确实需要，填上自己的名字，转生产技术部门负责

人，生产技术部门经调查核实确实需要，生产技术部门负责人

填上自己的名字，转企业领导，企业领导审核后，转采购和财

务部门。经过采购、验收、入库、领用等程序后，财务部门根据

批准的申请表，核对领用单上的领用人、固定资产卡片上的使

用人，三者是否相符。出售、报废等流程与其他固定资产管理

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第五，制定系统的内部制度，形成规范的操作流程，并

加大力度在企业内部宣传制度意识，提高制度执行力。作为

管理层必须认真组织财务、审计、生产技术等部门至少每年

一次对工器具进行全面清查盘点，盘点时会同企业内部资产

专家组一起评估各个资产质量状况，将评估结果提交奖金考

核小组，奖金考核小组核实后，严格按照制度规定进行奖惩，

从而提高使用人对制度执行的充分认识，推动制度执行更加

有效。

企业的工器具通过这样管理后，盘点人员只要根据卡片

上的使用人，就能立刻找到所盘点的资产。使用人会把企业的

工器具当作自己的东西一样使用好、保养好，能充分调动使用

人管好工器具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延长工器具的使

用寿命，提高工器具的使用效率，节约工器具的维修费用，降

法》规定的“免抵退税额”计算方法计算，此处不再赘述。于出

口货物（免税项目）的进项税额转出金额=免抵退税额伊征税

率衣退税率。盂不予退税额=免抵退税额伊（征税率-退税率）衣

退税率，或者=出口货物（免税项目）进项税额转出金额-免抵

退税额。榆应退税额的计算。按“留抵税”与“免抵退税额”两者

中较小者退税。

此方法的优点是退税与外销收入挂钩，能防止出口骗税；

缺点是以外销收入计算的退税有误差，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

也给财税人员学习与理解带来困难，如要计算两个抵减额。特

别是免税购进原材料加工出口，如果征税率与退税率不一致，

以外销收入作为计算依据，势必会产生一个“无中生有”的不

予免征和抵扣的税金，这笔税金是要计入主营业务成本的，无

形中增加了企业成本。

2援 按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分摊计算“免抵退税额”。淤出

口货物（免税货物）进项税额转出金额的计算，可比照《增值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执行，只需稍微改动一

下，即：出口货物（免税货物）进项税额转出金额越当月无法划

分的全部进项税额伊当月出口货物（免税项目）销售额衣（当月

全部内、外销售额合计+存货金额）。于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

（免税货物）进项税额转出金额伊退税率衣征税率。盂不予退税

额=进项税额转出金额-免抵退税额。榆应退税额的计算。应

退税额不需计算，只需将“留抵税”与“免抵退税额”进行比较，

应退税额按较小者确定。

此方法的优点是按实际进项税额分摊的，符合真实性原

则；缺点是收购发票、运费发票、普通发票抵扣税款的控制有

一定难度，出口骗税有风险。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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